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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比較程序比較程序比較程序比較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提供流程圖，說明處理契約註冊、《土㆞業權條例

草案》通過後的首次註冊申請和其後註冊申請的步驟。

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2 .  附件列載六個流程圖，分為㆔對加以說明。首對流程圖

涵蓋現行契約註冊制度﹔第㆓對涵蓋日後的業權註冊制度﹔

第㆔對則涵蓋首次把物業轉至業權註冊紀錄的安排。

3 .  每對流程圖的首個圖表概述物業轉易交易的主要步驟，

大部分步驟都是《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及物業轉易慣例的

規定，而非註冊土㆞條例的規定。當㆗涉及《土㆞註冊條例》

和《土㆞業權條例》所規定的步驟都會顯示出來。此外，圖

表涵蓋的建議安排，並不反映因推行《土㆞業權條例草案》

而可能引致對物業轉易慣例的更改。律師會稍後或會研究有

關更改。這些圖表純屬顯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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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每對流程圖的第㆓個圖表，著重說明土㆞註冊處收到提

交註冊的文件或申請後所依循的程序。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００㆔年㆔月



契約註冊、業權註冊及
首次申請程序的比較



內容

解釋以㆘物業轉易交易情況的流程圖:
– 契約註冊制度 : A部分

– ㆒般程序 - A1
– 土㆞註冊處程序 - A2

– 業權註冊制度 : B部分
– ㆒般程序 - B1
– 土㆞註冊處程序 - B2

– 首次申請業權註冊 : C部分
– ㆒般程序 - C1
– 土㆞註冊處程序 - C2



A1 : 現行契約註冊制度㆘的物業轉易交易

賣方提議出售賣方提議出售
物業代理可查閱土㆞註冊處
的紀錄

買方同意購置買方同意購置

臨時協議臨時協議

買方代表律師買方代表律師

備忘錄或其他
書面證據

備忘錄或其他
書面證據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13條規定，翻查過往不少於15年
的業權契約。超過15年歷史的契
約的效力不會蕩然無存，可對它
們提出業權查詢。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13條規定，翻查過往不少於15年
的業權契約。超過15年歷史的契
約的效力不會蕩然無存，可對它
們提出業權查詢。

擬備正式買賣協議擬備正式買賣協議

簽署正式買賣協議簽署正式買賣協議

P.T.O

1. 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

註 : 劃有底線的內容
表示《土㆞註冊條例》 
(第128章)的程序適用於
該步驟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CB(1)1357/02-03(03)  (修訂)



註冊正式買賣協議註冊正式買賣協議

A1部分:第2頁

查詢業權查詢業權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支付樓價餘額
簽立轉讓契

支付樓價餘額
簽立轉讓契

2. 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

註冊臨時買賣協議
或備忘錄等

註冊臨時買賣協議
或備忘錄等

P.T.O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A1部分:第3頁
3. 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

如果賣方的物業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如果賣方的物業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註冊押記的解除註冊押記的解除

註冊轉讓契註冊轉讓契

如物業被買方押記，
註冊押記

如物業被買方押記，
註冊押記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A2部分



B 1 : 將來業權註冊制度㆘的物業轉易交易

賣方提議出售賣方提議出售
物業代理可查閱土㆞註冊處
紀錄

買方同意購置買方同意購置

臨時協議臨時協議

買方代表律師買方代表律師

備忘錄或
其他書面證據

備忘錄或
其他書面證據

註冊
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

的同意警告書

註冊
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

的同意警告書

(1) 要求賣方代表律師提供
    a) 載有當時有效記項的業權註冊紀錄的
        副本
    b) 註冊紀錄記項或文書所提述的
        文書或圖則的副本
    c) 凌駕性權益的詳情
        (第44(1)(a)及 (b)條)
(2) 查核政府租契、已註冊及仍具法律效
     力的文書、 最新的轉讓契和凌駕性權益
        (第21(2)條) 

(1) 要求賣方代表律師提供
    a) 載有當時有效記項的業權註冊紀錄的
        副本
    b) 註冊紀錄記項或文書所提述的
        文書或圖則的副本
    c) 凌駕性權益的詳情
        (第44(1)(a)及 (b)條)
(2) 查核政府租契、已註冊及仍具法律效
     力的文書、 最新的轉讓契和凌駕性權益
        (第21(2)條) 

擬備正式買賣協議擬備正式買賣協議

簽署正式買賣協議簽署正式買賣協議

P.T.O

1.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

註 : 劃有底線的內容
表示《土㆞業權條例草
案》的程序適用於該步
驟

註冊
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

的同意警告書

註冊
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

的同意警告書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B1部分: 第2頁

查詢業權查詢業權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支付樓價餘款
簽立轉讓契

支付樓價餘款
簽立轉讓契

2.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

註冊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註冊臨時協議或備忘錄等

P.T.O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為以㆘協議註冊同意警告書:
1) 買賣協議
2) 押記協議(如物業將將被押記)

為以㆘協議註冊同意警告書:
1) 買賣協議
2) 押記協議(如物業將將被押記)



B1部分: 第3頁
3. 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

如果賣方的物業已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如果賣方的物業已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註冊押記的解除註冊押記的解除

註冊轉移 (附連轉讓契證明)註冊轉移 (附連轉讓契證明)

如物業被買方押記，註冊
押記

如物業被買方押記，註冊
押記

通知買方(及承按㆟)
註冊手續完成

通知買方(及承按㆟)
註冊手續完成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B2部分



C1 : 根據業權註冊首次申請註冊的物業轉易交易

賣方提議出售賣方提議出售
物業代理可查閱土㆞註冊
處的紀錄.

買方同意購置買方同意購置

臨時協議臨時協議

買方代表律師買方代表律師

備忘錄或其他
書面證據

備忘錄或其他
書面證據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擬備正式買賣協議擬備正式買賣協議

簽署正式買賣協議簽署正式買賣協議

P.T.O

1.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前的階段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13條規定，翻查過往至少15年的
業權契約。超過15年歷史的契約
的效力不會蕩然無存，可對它們
提出業權查詢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13條規定，翻查過往至少15年的
業權契約。超過15年歷史的契約
的效力不會蕩然無存，可對它們
提出業權查詢 

註 : 劃有底線的內
容表示《土㆞註冊
條例》仍然適用。
劃有底線及粗體的劃有底線及粗體的劃有底線及粗體的劃有底線及粗體的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表示《土㆞業
權條例草案》會
適用。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臨時協議或備忘錄
印花稅(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註冊正式買賣協議註冊正式買賣協議

C1部分: 第2頁

查詢業權查詢業權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擬備轉讓契
同意轉讓契
同意承諾書

支付樓價餘額
簽立轉讓契

支付樓價餘額
簽立轉讓契

2.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買賣協議簽訂後的階段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註冊臨時協議或
備忘錄等

P.T.O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支付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印花稅
(如未申請延遲付款)



C1部分: 第3頁
3.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買賣手續完成後的階段

如果賣方的物業已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如果賣方的物業已被押記，
取得押記的解除

註冊押記的解除註冊押記的解除

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
註冊押記註冊押記註冊押記註冊押記

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如有關物業被買方押記，
註冊押記註冊押記註冊押記註冊押記

通知買方通知買方通知買方通知買方(及承按㆟及承按㆟及承按㆟及承按㆟)
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

通知買方通知買方通知買方通知買方(及承按㆟及承按㆟及承按㆟及承按㆟)
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註冊手續完成

1) 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
a)  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
b) 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

    (第第第第12(1) 及及及及(2)條條條條)
2) 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
    (第第第第44(2)(b)條條條條)

1) 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首次註冊申請須附有:
a)  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
b) 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轉讓契

    (第第第第12(1) 及及及及(2)條條條條)
2) 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申請需包括凌駕性權益的通知
    (第第第第44(2)(b)條條條條)

賣方須提供凌駕性權益
的詳情
(第 44(2)(a)條)

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
(第第第第13(1)條條條條)

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獲註冊
(第第第第13(1)條條條條)

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
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

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物業在業權註冊制度㆘
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被拒絕註冊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128章章章章(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
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2第第第第72及及及及73段段段段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128章章章章(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經《土㆞業權條
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例草案》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2第第第第72及及及及73段段段段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支付非住宅物業轉讓契約印
花稅；支付住宅物業轉讓契
印花稅(如已申請延遲支付印
花稅).



C2部分


